附件2：采购需求方案
采购需求方案
一.采购项目名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核医学及放疗科改造工程设计服务项目
二.采购人名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三．服务地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核医学科、放疗科指定改造区域（含诊疗区域、设备机房、辅助用房、专用通道及相关配套设施区域）。
四．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
	采购费率
	备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核医学及放疗科改造工程设计服务项目
	不超过建安工程费4.5%的费率
	核医学科将占用地下室约600㎡，包含储源区、核医学检查区、候诊接待区、医生工作区、办公辅助区、设备功能区，其中含PETCT和SPECT各1台，不含治疗及病房，含80㎡衰变池；放疗科则需占用地下室约1400㎡，包含（加速器机房区、后装机房、医生工作区、设备辅助用房区、候诊接待区、CT机房，其中含2个直线加速器机房、1台后装机、1台CT定位机等。需给出该项目预估建安工程费用、设计报价费率及相应金额，并按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建设四个阶段，列出各阶段费用占比。



五.设计范围：针对增城院区核医学及放疗科改造工程开展全过程设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工程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涵盖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空调通风、室内装修等专业设计以及核医学防护、医用气体、衰变池设计等专项设计）、设计交底、施工过程技术配合、设计变更优化、竣工图审核及配合项目规划、消防、环境影响评价及卫生评价、辐射安全等相关部门审批备案的全流程设计服务，确保设计成果符合医疗功能需求、辐射安全规范及工程建设相关强制性标准。
六.人员配置：设计人须为本项目组建专业设计服务团队，团队总人数不少于9人，覆盖相应专业及专项需求，其中至少配备1名具备建筑设计高级职称、5年以上核医学 / 放疗科相关工程设计经验的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及核心设计人员需全程跟进项目。
七．项目服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bookmark: OLE_LINK1]1.设计服务从项目功能需求梳理开始，至竣工图审核完成并配合项目竣工验收备案结束，覆盖改造工程全生命周期设计相关工作。协助委托人梳理核医学及放疗科改造核心需求，结合医疗流程优化、辐射安全防护、设备安装适配等要求，编制设计任务书并提供专业咨询建议。
2.对接规划主管部门，完成相关规划数据调整、数据论证分析及对应文件编制工作，确保规划数据符合项目改造需求及规划管理要求，为后续设计阶段推进奠定合规基础。
3.方案设计阶段：提供不少于3套优化设计方案，明确功能分区、医疗流程、辐射防护布局、装饰风格等核心内容，组织方案评审并根据委托人意见修改完善，确保方案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及行业规范。
4.初步设计阶段：深化方案设计内容，完成初步设计图纸编制、设计说明撰写及工程概算编制，概算需准确完整、符合国家及地方工程计价标准，组织初步设计审查并配合修改至通过。完成相关报建系统上报工作
5.施工图设计阶段：依据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编制详细施工图，确保图纸深度满足施工要求，且通过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核及辐射安全监管部门相关备案要求。
6.设计交底与技术配合：施工前组织设计交底会，向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详细说明设计意图及技术要求；施工过程中提供全程技术支持，及时解答技术疑问，每月不少于2次现场技术巡查（或按采购人要求增加频次），形成技术服务记录。
7.设计变更管理：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及时出具合理的设计变更方案，严格履行设计变更审批流程，确保设计变更不影响工程质量、辐射安全及医疗功能，且控制工程投资在概算范围内。
8.材料与设备选型配合：协助委托人审核核医学设备、放疗设备、辐射防护材料等关键产品的技术参数，提供选型建议，确保设备与设计方案适配。
9.竣工图审核：施工完成后，协助委托人审核施工单位编制的竣工图，确保竣工图与实际施工情况一致，满足工程结算及档案归档要求。
10.配合审批备案：协助委托人完成项目规划、消防、环保、辐射安全等相关部门的审批备案工作，提供所需设计文件及技术资料。
11.编写设计阶段月报和最终总结报告，内容包括设计进度、工作成果、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等，定期向委托人汇报设计工作进展。
12.按国家及委托人要求，整理全套设计文件（含纸质版及电子版），包括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变更、概算、总结报告等，提交委托人归档。
八．关于设计质量及验收约定：
1.设计人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医疗行业规范、辐射安全管理规定及委托人要求进行设计，对存在的问题应及时整改，并报委托人。
2.设计成果需满足核医学及放疗科医疗功能需求，保证诊疗流程顺畅，辐射防护措施科学有效，符合设备安装、施工工艺及工程验收标准，否则承担相应失职责任。
3.根据合同要求，设计成果分阶段验收（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最终验收），组织委托人和相关方进行各阶段设计成果审查，协助委托人按国家规定完成相关部门审核及备案。
4.设计人应督促自身及相关方整理设计合同文件和技术档案资料，确保设计成果及技术档案资料齐全、完整、准确，满足审批备案、施工实施、档案归档及后续运维要求。
九．关于设计服务结算约定：
1.报价方式：本项目设计服务采用费率报价形式，设计人须按投标自报费率进行报价，最终设计费按以下公式计算：设计费=经审核确认的工程结算价×设计人的投标自报费率
2.本项目设计费实行按成果分阶段结算，各阶段结算须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方可核算支付，缺一不可：
（1）设计人已按本方案约定完成该阶段全部设计服务成果，成果内容完整、符合规范要求；
（2）阶段服务成果经委托人（甲方）书面确认合格；
（3）阶段服务成果通过第三方专业审核机构（委托人指定）审核通过；
（4）涉及相关政府部门审核、备案的阶段成果（如施工图审查、辐射安全备案等），已取得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审核通过文件或备案凭证。
十．违约责任：
1.委托人有权随时检查设计人的服务履行情况，并向设计人提出修改要求。
2.当发生服务违约时，委托人有权要求设计人赔偿损失。
3.设计人应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投标文件的承诺和本方案要求提供服务，发生任何服务的变更均须向委托人提交书面报审报告，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4.设计人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如因自身原因造成委托人设备损坏或资料泄露的，设计人应照价赔偿或承担相应责任；若因此引起其他损失的，由设计人承担。
5.若因设计人提交的阶段服务成果不符合要求，导致未通过审核进而影响结算支付的，设计人应在委托人要求的期限内无偿整改完善，直至通过全部审核；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未通过的，每逾期1天按该阶段应付设计费的0.5%支付违约金，累计违约金不超过该阶段设计费的10%；情节严重导致项目进度延误超过15天的，委托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设计人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6.设计人未按约定配合委托人、第三方机构或政府部门审核工作，拒绝提交补充资料或隐瞒关键信息的，视为服务违约，委托人有权暂停该阶段结算支付，并处以5000-10000元罚款；造成审核工作延误超过10天的，额外按日支付违约金。
[bookmark: _GoBack]
